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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公平待客原則評核結果 

排名前 25%業者，計銀行業 9 家、大型綜合券商 3 家、

小型專營證券商 6 家、期貨業 4 家、壽險業 6 家及產險業 5

家。依機構名稱筆畫順序為： 

一、 銀行業：元大商業銀行、玉山商業銀行、台北富邦商業

銀行、永豐商業銀行、第一商業銀行、渣打國

際商業銀行、華南商業銀行、遠東國際商業銀

行及臺灣銀行。 

二、 證券業 

(一) 大型綜合證券商：元大證券、兆豐證券及凱基證券。 

(二) 小型專營證券商：日進證券、北城證券、石橋證券、京

城證券、高橋證券及遠智證券。 

三、 期貨業：元大期貨、元富期貨、兆豐期貨及凱基期貨。 

四、 壽險業：元大人壽、台灣人壽、南山人壽、國泰人壽、

富邦人壽及遠雄人壽。 

五、 產險業：南山產物、泰安產物、國泰世紀產物、富邦產

物及新光產物。 

    排名前 26%-50%業者，計銀行業 9 家、大型綜合券商 2

家、小型專營證券商 5 家、期貨業 3 家、壽險業 5 家及產險

業 5 家。依機構名稱筆畫順序為： 

一、 銀行業：三信商業銀行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、兆豐國際

商業銀行、板信商業銀行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、

凱基商業銀行、瑞興商業銀行、彰化商業銀行

及臺灣土地銀行。 

二、 證券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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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大型綜合證券商：永豐金證券及群益證券。 

(二) 小型專營證券商：日茂證券、好好證券、新百王證券、

福勝證券及寶盛證券。 

三、 期貨業：永豐期貨、國泰期貨及群益期貨。 

四、 壽險業：全球人壽、安達國際人壽、保誠人壽、第一金

人壽及新光人壽。 

五、 產險業：明台產物、和泰產物、第一產物、新加坡商美

國國際產物及臺灣產物。 

 


